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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 

對『學前單位駐校社工服務』恆常化的意見書 

 

     「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下稱本議會)匯聚全港逾 90%提供「長」全日幼兒教育
及照顧服務的營辦者，一直致力倡導優質幼兒服務及幼師專業發展，重視與政府各部門的
衷誠溝通與合作，好讓福利及教育政策能福惠幼童，同時推動幼兒教育與照顧服務得以邁
向更優質的水平持續發展。本議會亦十分重視與不同持分者的協作，更勇於承擔同心同行
的領導角色，正如本年年初主動提出支援 0-3歲住宿院舍「童樂居服務重整計劃」，結聚本
議會其中 14個會員機構、太平洋區幼兒教育研究學會(香港分會)及兩間幼教培訓學院，成
就源於愛顧孩童的初衷。 

本議會早於十多年前已積極爭取幼稚園駐校社工服務，務求從最有效的「家、校、社」
介入形式及最自然接觸的時機，透過親職教育、及早識別與危機處理等角度，以跨專業協

作的優點支援有需要的幼兒及其家庭，讓幼兒能在更安全穩定的環境中成長，達致真正保
護兒童的目標。 

感恩政府終於在 2018/19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布透過獎券基金撥款約 5億 400萬
元，推出為期三年的先導計劃，分階段為全港 700多間資助幼兒中心、幼稚園及幼稚園暨
幼兒中心，合共約 15 萬名 0-6 歲幼童及其家庭提供駐學前單位社工服務，計劃目的為及
早識別及支援有福利需要的學前兒童及其家庭，且不從狹義理解只跟進補救性的保護兒童
工作，及非只焦點式集中處理危機家庭( at risk families)，反之重視預防及教育工作，強調
普及預防、及早識別與及早介入的多層次「保護兒童」的工作策略，故服務內容廣泛，除
為有需要的個案提供危機處理、及早識別有潛藏危機的個案、為兒童及家庭提供專業輔導
及轉介服務、為幼稚園與幼兒中心教職員及家長提供駐校專業諮詢等工作外，更涵蓋舉辦
親職教育小組及講座以鞏固家庭關係，預防家庭危機的發生。 

駐學前單位社工服務先導計劃，結合社工與幼兒教師、與及不同的專業協作；近年疫

情肆虐，社工服務更能適時、適切地支援無數接受幼兒服務的家庭而達致保護兒童的目標。
社署委託香港城市大學對先導計劃的服務成果和成效進行評估研究，已確認先導計劃多元
形式的服務效果理想，社會各界廣泛支持服務的價值，並期望服務在 2023 年恆常化後發

揮更大的成效。本議會十分關注社工服務恆常化的發展，在 2022年 9月 9日至 9月 16日
期間，本議會向機構會員發出問卷，以進一步搜集學前單位對社工服務的意見，共收到 179

份回應、來自 34 個非政府機構的辦學團體，其中 154 份為長全日制學前單位的回應，佔
長全日 63%；主要結果包括： 

1. 超逾 80％學前單位回應社工服務對支援幼兒成長、家庭及教師有很高成效(8 分值或

以上，滿分為 10 分）；90%或以上學前單位對社工機構及駐校社工有極高評價(8 分

值或以上)； 

2. 接近 90%學前單位高度評價社工服務有效提升保護兒童意識、提升家長支援幼兒成
長能力，與及早發現危機家庭(8分值或以上），同時有效地在及非駐校時間對危機個

案予以支援； 

3. 逾90％學前單位建議保留學前單位社工服務名稱，及可自行配協作的社工服務機構； 

4. 98%學前單位要求社工駐校，駐校日數分別有 2、3或 5天、各有約多於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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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服務恆常化的模式，本議會一如過往，願意與勞福局同心同行，謹附列下述意

見供局方考慮： 

(一)  政策原意 

先導計劃出現的背景，雖源於 2018 與 2019 年接連發生兩宗虐兒致死震撼社會
的個案，但總結成因卻並非僅屬個人因素、或照顧者的劣行、或幼稚園與不同團體呈
報缺失所致，更核心原因卻在社會發展、福利體制，及支援照顧者的資源不足，未確
立對稚齡兒童有效的保護網。故此學前單位社工服務的推行，正是回應實際需要，建
立以學校為本位、家庭為對象的兒童保護工作。 

幼兒從出生至每一個的成長階段，都會為家庭帶來不同的挑戰，當家庭的承載力
達到臨界點，便需要一些專業機構的協助，重點工作包括(1)加強家長教養子女的承
載力，預防危機出現，進而建立健康融和的家庭關係；(2)及早介入有潛藏危機的家
庭，為幼兒盡快提供即時保護，避免情況進一步惡化；及(3)為受創家庭重建生活，將
傷害幼兒的情況減至最小或撤離。三項重點並立，才是整全幼兒保護服務的模式，尤

其在及早辨識潛在危機和發掘隱蔽家庭個案方面，以學校為基地的駐學前單位社工
服務最能發揮作用。  

派駐社工入校，能藉著專業介入，以學校為基地開展家庭工作。一方面進駐學校
體系，能了解學校文化及行政運作，從而與教職員共同成為支援家庭和保護兒童的團
隊；另一方面亦強化學校及家庭對保護兒童工作的能力與技巧。學前單位駐校社工所
發揮的功能，絶不能只以增加家庭生活教育、提供老師培訓課程、加插綜合家庭服務
或保護家庭及兒童課的外展探訪、甚或立法等方法取代。 

 

(二)  學前單位社工服務的特色 

    零至六歲的幼兒與中、小學生不同，其心理狀況極為敏感，但理解及表達能力卻
有限，難以主動尋求協助，況且幼兒多受家庭所影響，要有效支援幼兒必須從家庭成
員層面介入。學前單位的幼兒家長一般屬較年輕或新手父母，尚未清楚了解稚齡子女

的發展特徵及身心需要，亦尚未完全掌握適切幼兒發展的培育方法與技巧，但他們卻
具備較強尋求或接受支援的動機，願意自我改變，是進行預防性及以家庭為本全面支
援的最佳時機。舉例幼兒常見的妒忌心理、出現倒退或反叛行為，父母往往不明所以
而造成親子關係的張力或夫婦間的嫌隙，如能及早認識及處理，問題可迎刃而解，避
免因親子或家庭張力的升溫而導致問題惡化，影響幼兒成長。 

   又如虐兒個案，不宜只歸因於施虐者的成長背景、性格缺陷，或社會因素如失業
或經濟困難等；更大可能是受虐者其家庭成員的心理與精神狀況，如抑鬱、焦慮或創
傷後壓力症等，且普遍集多種成因於一身，加上缺乏或拒絶家人、朋友或社會的支援；
當此類家庭育有幼童，倘家長長期處於照顧年幼子女極度緊張的狀態、又或幼兒有特
別學習的需要，往往潛在風險更高。駐校社工的角色除了支援目標幼兒的需要外，亦
藉著支援幼兒進而接觸其家庭，最終以支援幼兒的主要照顧者及促進整個家庭的福祉
為目標。 

    駐校社工與幼兒教師/幼兒工作者是跨專業協作的好夥伴，幼師既能掌握幼兒的
心理發展特徵，亦熟識幼兒的習性及情緒變化，能最早辨識個別幼兒的異常表現或身
體狀況。同時，建基於幼師與社工的緊密溝通關係，學前單位建立的內部協調與通報
機制更可有效地發揮及早辨識有潛藏危機家庭的作用；一經確認關注個案成立，社工
並可善用在校時間(包括彈性調配時間的機動性)，以自然而直接的方式接觸目標家庭，
介入適切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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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校社工主要的工作模式除了個案工作外，普及預防性的親職教育如舉行專題講

座、工作坊及家長小組，以致家訪、約談、參與學校活動等亦能有效地強化保護兒童
的意識，學前單位多元化的活動，乃是以不同方式達致以學校為本位、以家庭為對象
的兒童保護工作模式。 

 

(三) 本議會的建議： 

1. 維持現有服務名稱，即學前單位社工服務 

1.1. 不同意將來易名為「保護兒童學前單位社工服務」，避免自我設限阻礙以各種
方式/手法接觸家庭，及回應各類型家庭的需要。 

1.2. 必須避免標籤效應，倘只是強調「保護兒童」，服務即突顯了約見/接觸的家庭
必然是在保護兒童方面有缺失，勢必影響幼兒家庭的接納度、開放度及求助意
欲。相反，若家長在最自然、最日常的環境下向駐校社工求助，可減低各種負
面標籤效應，家長亦易於接受最快捷與及時的支援。 

1.3. 預防遠勝於補救，能夠在平穩的原生家庭安康成長必然是幼兒的最大福祉。因
此，服務不應只是以保護兒童的狹義範圍為單一服務目標，不僅限於處理懷疑
虐待兒童個案，更必須包含預防性及發展性功能，以家庭整體為目標，才能避

免有潛在危機的個案惡化，同時致力拉近親子關係、舒緩家長或照顧者的壓力、
調整家庭成員對幼童成長的合理期望，最終促進和諧家庭關係及鞏固家庭功
能。 

2. 保留自行配對社工服務機構的協作模式 

2.1. 沒有一種模式能夠滿全所有持分者的期望，因此，不宜只因部份營運或溝通問
題而抹煞機構間有效自行配對學前單位的模式。 

2.2. 保留自行配對模式的優點： 

2.2.1 作為非政府機構的辦學團體，經過多年學前單位駐校社工服務的實踐經

驗，包括額外的資源投放，已構建及累積與社工服務機構協作模式的智
慧、與及豐富的知識管理寶庫，必須珍惜及善用。在先導計劃下，大部
份學前單位與駐校社工服務機構已建立緊密的跨專業協作，成效顯著；
且同一社工服務機構能集中協作，跨越體制的文化鴻溝，取得事半功倍
果效，這必然遠較與不同的社工服務承辦機構逐一建立關係與重新協作
更具效率與效能。 

2.2.2 過去三年，駐校社工已和有需要的幼兒及其家庭建立有效互信關係。良
好的協作關係及經驗的承傳對服務推行甚為重要，實不應貿然改變。 

2.2.3 專業盡在細節之中，同屬社工服務，但學前單位社工服務與處理家庭或
社區服務截然不同，提供學前單位社工服務的機構必須具有多年處理學
前幼兒及幼兒家庭個案經驗，辦學團體能持續與具經驗的承辦機構合作，
方能藉更多元及適切方式支援幼兒及不同家庭的需要。 

2.2.4 若需要召開「保護懷疑受虐待兒童多專業個案會議」，在地區上如能有多
個來自不同背景、經驗的社工服務機構參與，相對只局限於在地區上較
少數量社工服務機構的參與，應能匯集較多元而豐富的智慧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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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留「兩校一社工」、每週兩天駐校模式 

3.1. 兩校一社工及每週兩天駐校，乃不同持分者的共識並已成為先導計劃的基模，
同時亦證明有成效，實不宜改變；現有駐校社工服務模式是最自然地接觸有福
利需要的隱蔽家庭，故不能以訪校的模式替代。 

3.2. 駐校社工服務必須以學前單位而非以兒童人數多少為考慮，不應以學前單位
的規模而減少基本的駐校時間；以長全日幼兒學校為例，學前單位的規模一般
較小，以小校形式使能更有效支援各類有社會需要的幼兒，同時，主要服務對
象為雙職家庭，對駐校社工服務需求尤其殷切。 

3.3. 固定駐校的社工，最大的優點是能與學前單位的教師有效地跨專業協作，全面
辨識有需要的幼兒，從而訂定、調節適切性的介入服務及監察成效，同時在幼
兒學習的自然環境中，安排各項跟進工作，包括適時評估家庭需要、商議介入
策略、進行家訪、小組，甚或多專業的協作。 

3.4. 至於在非駐校時間出現的危機個案，可透過學前單位與社工服務機構的協商

訂定契約/與社署簽訂的服務協議，列出機動性安排的內容。 

 

4. 從先導計劃轉換為恆常服務的過渡性安排 

4.1. 恆常化僅屬資助來源的轉換，必須以最少的變動避免不必要的震盪或空窗期，
或協作上的重新適應。 

4.2. 據社聯於 2021 年年初收集「先導計劃」於 2020/21 學年上學期（即 2022年 8

月至 12月）所識別的福利需要數據，共 31 間營辦機構回覆，涵蓋第一至第三
階段參與計劃的 510 間學前單位，學生總數約 98 000 人，佔先導計劃總數的
三分之二，結果顯示駐校社工在學前單位曾接觸並認為有福利需要的學生共
約 25 000人（佔 25%），其中約 7 000人（佔 28%）的家庭出現危機或壓力；
約 1 800 人（7%）的父母/ 照顧者情緒不穩（曾經/目前懷疑或已確診患上精

神/情緒病，或曾企圖自殺）；亦分別有約 6%的個案家庭與人疏離/ 被孤立/ 缺
乏支援；或懷疑受到傷害/ 虐待。按照上述數據，加上接近三年疫情對就業與
非常模課堂上課的持續影響，民生受嚴峻衝擊，潛藏的家庭風險遠超上述數字，
因此絶不適宜中斷現時的協作方式而犧牲有效建立的互信關係。 

4.3. 未來學前單位社工服務的投標條件，必須是以具有營運學前單位實務的經驗、
曾經或現正直接提供幼稚園駐校社工服務的機構為優先考慮，或佔大比數的
評分為接受投標的依據。 

 

    幼兒不僅屬於家庭，更是社會發展的重大資本；而家庭的穩定性，同樣是社會的核心
結構，必須結集全社會的力量，共同維護。因此必須從廣義、整全及預防的角度倡導及執
行「保護兒童」工作。回顧本地的教育及社會服務，一直為人詬病的是倒置三角塔的比例，
相比普及教育及社福服務，幼兒是人才的根基卻僅獲最少資源。懇切盼望是次的學前單位

社工服務恆常化，必須維持最基本對每一所學前單位的對等支援，並定期檢討及持續優化
服務，確切讓幼兒蒙福。 

 

 


